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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20 日 
財政部令  

台財庫字第 09603512180 號 

修正「財政部公益彩券監理委員會組成辦法」。 
  附修正「財政部公益彩券監理委員會組成辦法」條文。 

部  長 何志欽 

財政部公益彩券監理委員會組成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公益彩券發行條例第六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財政部公益彩券監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任務如下： 

一、 發行公益彩券盈餘之審議。 
二、 公益彩券盈餘分配之監督。 
三、 各受配機關盈餘運用情形之監督及考核。 
四、 其他有關公益彩券盈餘分配重大事項之監督。 

第 三 條  公益彩券盈餘之分配，應以百分之四十五供國民年金、百分之五供全民健康保險

準備、百分之五十供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辦理社會福利支出之用，惟不得充抵

依財政收支劃分法已分配及補助之社會福利經費。 
   前項分配予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之盈餘，應先提撥其中之百分之十五，平

均分配予各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其餘百分之八十五，依各直轄市、縣（市）

人口數比例及公益彩券銷售金額比例各占百分之五十權數分配之。 
   國民年金開辦前，第一項應供國民年金用之盈餘，得用於支應中華民國九十二年

六月十八日修正公布敬老福利生活津貼暫行條例規定擴大發放範圍所增加之經費。但

支應金額不得超過公益彩券盈餘之百分之三十。 
第 四 條  本會置委員二十一人至二十五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財政部次長兼任，其餘

委員由下列人員擔任： 
一、 中央政府代表四人至六人：包括內政部、財政部、行政院主計處、行政院衛

生署代表各一人；其餘由財政部視業務需要，洽請中央政府其他相關機關指

派之。 
二、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代表五人。 
三、 相關學者專家及社會福利團體代表十一人至十三人。 

   前項第二款人員，由財政部洽請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指派之，聘期為一

年；第三款人員，由財政部遴聘，聘期為二年。 
   第一項規定之政府代表人數，合計不得超過二分之一。 
第 五 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召集人指派之，承召集人之命，處理會務；置幹事三人

至五人，由召集人自財政部內相關業務人員調兼之，襄理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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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本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召集人或半數以上委員認有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開會均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應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第 七 條  本會開會除重大決議需經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外，應有過半數委員出席，

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本會委員對具有利害關係之議案，應行迴避。 
第 八 條  本會兼職人員均為無給職。 
第 九 條  本會所需經費，由發行公益彩券銷管費用項下支應。 
第 十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